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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武隆区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 

管理制度的通知 
武隆府办发〔2017〕9 号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，有关企业： 

《武隆区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 

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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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隆区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 

 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
的工作方针，扎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预防和减少生产

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生产经营

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安委

办发〔2015〕1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全区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

的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：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）。 

第三条  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（以下简称：“黑名单”）管理

制度是对存在严重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、重大安全隐患整

改不力及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通过新闻

媒体向社会公布，实施社会综合监管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义务。 

第四条  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坚持依法监管监察、客观公正、

及时准确、惩戒过失的原则，按照区级监管与乡镇监管、综合监

管与行业监管、政策制约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。 

第五条  生产经营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入“黑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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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”： 

（一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 

（二）一年内发生 2 起以上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 

（三）一年内发生 3 次以上（含 3 次）严重违法违规生产经

营建设行为。对督办的重大安全事故隐患逾期未完成整改的或整

改不力的； 

（四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违反“三同时”

规定，且未按相关监管监察部门要求按时整改的； 

（五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重大职业病危害隐患，且未在规

定期限内整改的； 

（六）在规定期限内未达到安全标准化要求的； 

（七）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，抗拒安全生产执法的； 

（八）故意谎报、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生产安全事故发生

后，没有及时对伤亡者进行救治和赔偿的； 

（九）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其他安全生产违规违法行为或事

故。 

第六条  实施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的基本程序： 

（一）信息采集。通过事故调查、执法检查、群众举报、部

门移送等途径，对符合本制度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由区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局或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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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收集并报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：区

政府安委办）。内容包括： 

1．生产经营建设单位的名称及概况； 

2．主要违规违法行为； 

3．违规违法事实的有关证据和处罚依据； 

4．其他应当收集的情况。 

（二）信息告知。对拟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

建设单位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职责的部门提前告知，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；生产经营建设

单位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，予以采纳，并将有关情况

报区政府安委办。 

（三）讨论审定。对拟列入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

由区政府安委会研究提出意见，报区政府审定。 

（四）信息公布。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

由区政府安委办通过区级主流新闻媒体及安全生产信息网对外

发布。 

（五）信息解除。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

在“黑名单”管理期满后向区安监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提出

解除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申请，经区安监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对其

组织验收，确认已整改且再无本制度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提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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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解除的建议意见，报区政府审定后，由区政府安委办将其从“黑

名单”中剔除，并在原公告媒体上予以公布。 

第七条  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为一年。列入“黑名

单”和从“黑名单”中剔除的日期以公布日期为准。如被列为“黑

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提前完成整改任务，可提前从“黑名

单”中剔除，但时间不得少于半年。若未按要求整改到位或发现

仍然存在有本制度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“黑名单”期限延长一年。

对生产经营建设单位整改积极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解除“黑

名单”管理的，由区安监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审查，提出是

否解除的建议意见，报区政府审定后，由区政府安委办将其从“黑

名单”中剔除，并在原公告媒体上予以公布。 

第八条  对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

在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内，除依法对其违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外，

同时实施以下措施予以惩戒： 

（一）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须

每月分别向区安监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和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报告

安全生产情况。 

（二）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由

所在乡镇安全监管部门每半月至少进行一次督查检查，区安监部

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每月至少进行一次督查检查，跟踪整改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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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整改达到要求。 

（三）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的生产经营建设单位，由

区政府安委办向同级发改、经信、财政、金融、保险、税务、工

商、人力社保、国土、建设、交通、科委、工会等单位通报，依

照相关规定，实施下列相应制约措施：从严控制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以及用地、证券融资、贷款等；各类

评先评优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；对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建设工程施

工单位和监理单位，我区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严格限制。 

（四）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单位惩戒期满后，一年

内再次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或在列入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间

不积极整改、不按规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或再次出现本制度第五

条规定情形的，依法予以从重处理；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

提请区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由区政府安委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同时废止 2010 年 4 月

20 日印发的《武隆县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制度》（武隆安

委发〔2010〕2 号）。 

 


